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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禁诉令的出发点是为了实现实体正义，近年国际民商事诉讼中的“禁诉令大战”愈演愈烈，我国法院处

理管辖权积极冲突时也开始发出“禁诉令”。然而现行《民事诉讼法》条文并未明确指出禁诉令的概念，

仅能从逻辑上推断该条文具有禁止当事人在域外法院提起或继续相关诉讼的功能。本文对我国禁诉令制

度的构建提出建议：应当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单独的禁诉令制度及相应的违反后果，并在审理过程

中明确适用情形，以国际礼让原则为底线，在不损害他国司法主权的情形下签发禁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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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ntion of the anti-suit injunction is to achieve substantive justice. In recent years, the “an-
ti-suit injunction war” in international civil and commercial litigation has intensified. Chinese 
courts have also begun to issue “anti-suit injunctions” when dealing with active conflicts of juris-
diction. However, the current “Civil Procedure Law” provision does not clearly state the concept of 
injunction, and can only logically infer that the provision has the function of prohibiting the par-
ties from initiating or continuing related litigation in extraterritorial courts. This paper put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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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nti-suit injunction system in China: the sepa-
rate anti-suit injunction system and the corresponding violation consequences should be stipu-
lated in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and the applicable situation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in the 
trial process, with the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comity as the bottom line, and the anti-suit in-
junction should be issued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judicial sovereignty of othe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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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禁诉令含义及其源起 

禁诉令(anti-suit injunction)通常是指由一国法院所作的，对属该国法院管辖的当事人发出的，阻止其

在外国法院提起或继续进行已经提起的、与在该国法院未决的诉讼或者仲裁程序相同或相似的诉讼的限

制性命令[1]。它源于英美法系，最初用于解决英国国内普通法法院与衡平法院之间的平行诉讼，旨在防

止被申请人在其他法院对申请人提起或继续诉讼，进而使得本可能有权得到衡平救济的申请人无法获得

救济。进入 19 世纪后，随着国际贸易蓬勃发展，国家之间的往来日益密切，不同国家的民商事主体之间

的摩擦和纠纷增多，禁诉令的运用逐渐被扩展至国际民事诉讼领域。作为一种国际上被广泛采用的救济

措施，禁诉令具有保护法院管辖权、维护一国公共政策等诸多功用。 

2. 禁诉令制度的必要性 

随着国际间经济交往更加广泛和频繁，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冲突也随之增加，禁诉令被频繁

运用于规制国际平行诉讼，即相同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法院提起的诉讼。在

缺乏全球性多边合作机制的情形下，禁诉令的发出在本质上属于一国的主权事项，并无条约或习惯明确

约束国内法院不得为该行为。与禁诉令相关的国际法文件，如 2005 年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对国内

法院能否用禁诉令阻止违反排他性法院选择协议的行为问题也并未涉及。国际法学会于 2003 年通过的

《确定不方便法院原则和禁诉令适用的原则》中，也并未否定一国法院利用禁诉令规制当事人挑选法院

及国际平行诉讼，只是对其签发条件予以了一定程度的限制[2]。因此一国法院根据其国内民事诉讼程序

发出禁诉令并不违反国际法规则。 
在当事人未通过协议约定管辖法院时，国内法院解决国际平行诉讼的途径只有两种：一是终止本

国的诉讼，二是禁止当事人在外国法院提起诉讼[3]。在具体方法上，国内法院通常使用不方便法院原

则、禁诉令及先系属优先原则解决相应问题。1) 通过不方便法院原则来实现本国诉讼的终止。当原告

向某国法院提起诉讼时，如被告认为他在该国应诉得不到公正对待，可以该国法院为不方便法院为由

要求中止诉讼。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受诉法院可综合考虑由其受理该案件或者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法院进行诉讼对当事人更为方便，公正运用自由裁量权决定是否拒绝当事人的申请，从而放弃行使管

辖权[4]。根据上述定义，当一国法院根据不方便法院原则拒绝受理诉讼时，相应的外国法院受理的平

行诉讼程序并不终止，法院排除的往往是自身对该案件的管辖权。2) 通过发出禁诉令禁止当事人向其

他国家或地区法院提起或继续诉讼程序。区别于不方便法院原则，当一国法院发出的禁诉令，代表着

该法院认为自身比外国法院更适合受理案件，进而排除当事人向外国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5]。3)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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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系属优先原则解决管辖权冲突。指国家之间相互礼让，由先受理案件的法院决定案件的管辖权问题。

然而国际平行诉讼不能简单地通过后受理法院对先受理法院的礼让简单地解决，因为受理案件的先后

顺序具有偶然性，没有国家会将涉及本国公共政策执行的利益寄托于此。也有学者指出，先系属原则

有鼓励当事人抢先诉讼之嫌[6]。以上三种都是解决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的重要方法，虽然并未形成

统一、完整的管辖权冲突解决体系，但是三种方法在两个方面互为补充，被称之为国际民事诉讼管辖

权分配机制的“一体两面”[7]。一味地终止本国诉讼可能让渡本国的司法主权，一味禁止当事人在他

国法院提起诉讼则可能构成对管辖权的盲目争夺，客观上干扰外国法院行使管辖权，进而可能影响国

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随着国际间经济交往更加广泛和频繁，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冲突也随之增加，当今的禁诉令

制度已呈现出适用国家和适用领域不断扩大的趋势。近年来各国的“禁诉令战争”加剧，我国当事人在

涉外民事诉讼中也开始频繁面临外国法院发出的禁诉令，在此背景下，借助禁诉令维护我国司法主权、

保护本国当事人民商事权利就产生了必要。 

3. 禁诉令在国际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3.1. 禁诉令在我国的适用现状 

近年来，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也逐步开始签发禁诉令，主要集中在标准必要专利领域。最高人民

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在 2017 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案”

中发出了我国法院在知识产权领域的首个禁诉令 1。在“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与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

司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案”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了广东省首例标准必要专利禁执令(广义的禁

诉令也包括禁执令[7])2。2020 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OPPO 广东移

动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与夏普株式会社、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案”中再次

运用了禁诉令 3。2020 年“小米通讯技术公司及关联公司与交互数字公司及关联公司的标准必要专利许

可费率争议案”中，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对交互数字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发出禁诉令 4。从以上司法实践

来看，我国法院在发布禁诉令时的考量因素主要有二：第一，当事人在域外法院起诉或者继续诉讼程序

对我国法院的审理和执行是否会产生实质性影响。在签发禁诉讼令时，我国法院会结合中外诉讼的当事

人是否基本相同、审理对象是否存在重叠、被申请人的域外诉讼行为效果是否会对中国诉讼造成干扰等

进行考量。第二，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符合国际礼让原则等因素，我国法院主要考虑我国与域外法院

受理案件的先后顺序、案件管辖适当与否、对域外法院审理和裁判的影响适度与否。 

3.2. 从国内外司法实践看禁诉令的法理依据 

3.2.1. 国际司法实践 
禁诉令最初就是英国衡平法院为实现个案公正的产物，作为禁诉令的起源国家，英国实体法对禁诉

令的签发条件虽无具体规定，但法院在裁量时会参考《1981 年最高法院法》第 37 条的原则性规定：“在

任何案件中，高等法院的法官可以在其认为能确保案件的公平性和便利性的情况下，依据相应的条款和

条件或者无条件地签发禁诉令”。在 2018 年“无线星球诉华为案”中，英国法院就依据不方便法院原则

认定其在审理欧洲专利侵权和有效性问题方面为更合适的法院，外国法院的诉讼属于缠诉或将使英国诉

讼受到压制，使得原告难以在外国诉讼中获得合法的个人或司法利益，因而向华为及其关联公司签发了

 

 

1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案，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 732、733、734 号。 
2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与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案，案号：(2018)粤 03 民初 335 号。 
3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与夏普株式会社、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标准必要专利许

可纠纷案，案号：(2020)粤 03 民初 689 号。 
4小米通讯技术公司及关联公司与交互数字公司及关联公司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争议案，案号：(2020)鄂 01 知民初 16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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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诉令 5。 
美国成文法中并没有涉及到禁诉令制度在国际诉讼管辖权冲突中的适用问题，但是在长期的司法实

践中，相应的禁诉令签发标准及条件在长期也逐渐成型。美国不同的法院间发展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

两种签发模式。自由主义模式的签发标准较宽松，在外国诉讼可能影响本国法院审理的前提下，仅需符

合平行诉讼标准，即可签发禁诉令。保守主义模式更注重自我约束，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还需考虑国际

礼让原则[8]。但无论采哪种立场，实体正义都在法院的考量范围内。如持自由主义模式的上诉法院第一

巡回法庭在“BAE 系统公司诉韩国国防采办项目管理局案”中也曾指出，除非不签发禁诉令会使当事人

蒙受不可挽回的损失，法院不应随意发出禁诉令 6。 

3.2.2. 国内司法实践 
如前述“小米公司案”中，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文书中指出，“被申请人置本院对双方争议受理在先

于不顾，在印度地方法院针对申请人及其关联公司发动临时禁令、永久禁令，干扰本案审理程序，损害申请

人的利益，可能造成本案生效判决难以执行”，并因此对被申请人采取禁诉措施。可见我国法院在审理案件

时也将一国公共政策的执行和当事人的利益纳入考量范围。以上国际内外实践表明，一国法院在决定是否发

出禁诉令时的核心考量因素是能否有效地规制一方当事人恶意干扰诉讼，进而妨碍案件实体正义的实现。 

4. 对我国构建禁诉令制度的建议 

虽然禁诉令只对当事人有效，不直接针对外国法院，但缺乏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就难以推进。因

此禁诉令是一种间接影响外国法院管辖权的有效方式。然而禁诉令因被视为“司法沙文主义”的产物而

饱受诟病，毕竟禁止当事人在受诉法院国以外的国家提起或继续诉讼活动，存在侵犯他国司法主权的极

大嫌疑。针对目前世界多数国家管辖权不断扩张的趋势，我国有必要在涉外民事诉讼中建立禁诉令制度，

明确禁诉令的适用依据及违反后果，以维护我国国家的重要公共利益以及司法权不被过度侵蚀。同时在

适用禁诉令的过程中，我国应当采取慎重的态度，既要审查案件是否符合禁诉令的适用条件，并且也应

将国际礼让等因素纳入考量范围。 

4.1. 制度完善：明确适用机制及违反后果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禁诉令主要表现为对义务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命令，其基础来源于实体法

赋予有行为保全需求的当事人的权利。现行《专利法》第 65 条规定了专利权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

法院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 7，《商标法》和《著作权法》中也有相应的规定 8,9。《民事诉讼法》第

 

 

5Unwired Planet International Ltd and another company v Huawei Technologies (UK) Co Ltd and another company;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and another company v Conversant Wireless Licensing SARL; ZTE Corporation and another company v Conversant Wireless Li-
censing SARL.[2020] UKSC 37. 
6BAE Systems Technology Solution & Services, Inc. v. Republic of Korea's Defense Acquisition Program Administration. 195 F.Supp.3d 
776. 
7《专利法》第 65 条：“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即侵犯其专利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

不成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时，认

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行为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进行处理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就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8《商标法》第 60 条：“有本法第五十七条所列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之一，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

商不成的，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

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

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9《著作权法》第 56 条：“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权利、妨碍其实现权

利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责令作出

一定行为或者禁止作出一定行为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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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条规定了相应的行为保全制度。目前我国法院签发的禁诉令大多基于该条文(《民事诉讼法》修正

草案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并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并

未涉及本条文的修改)10。如 2017 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标准必要专利许可

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就依据当时的《民事诉讼法》第 100 条(现第 103 条)的行为保全制度对康文

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签发禁诉令。2020 年“小米通讯技术公司及关联公司与交互数字公司及关联公司

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争议案”中，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以该条文为依据，禁止交互数字公司

及其关联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法院提起相关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及许可费诉讼。从条文本身来看，

《民事诉讼法》第 103 条并没有就“禁诉令”这一概念作出明确的规定，仅能从逻辑上推断出该条文

可以发挥相当于禁诉令的功能，在实践运用中存在说服力不足的弊端。未来在《民事诉讼法》修订的

过程中，应当考虑增设区别于现有的行为保全制度的独立的禁诉令制度。为确保禁诉令的有效性，可

以参考《民事诉讼法》中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规定，对违反命令的当事人采取训诫、罚款、拘

留等措施。 

4.2. 个案审理：明确相应适用情形 

考虑到适用弹性问题，法律依据不宜对此作出过于具体的规定，但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仍

应采取谨慎态度，核实是否符合禁诉令的发出条件。具体而言，应当考虑以下因素：1) 当事人在外国法

院诉讼是否恶意阻碍内国法院诉讼程序的继续，包括是否违背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专属管辖或违

反当事人约定的管辖协议；2) 是否明显影响当事人利益或我国重要公共政策的实施[8]；3) 外国法院是

否明显不合适行使管辖权；4) 我国法院行使管辖权是否会影响他国司法主权。 

4.3. 坚持原则：国际礼让(International Comity) 

即一国在不损害本国国民或者其他受该国法律管辖的人的利益的前提下，出于国际便利的考量，在

其领土范围内允许另一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行为。国际实践表明，一国国内法院签发禁诉令应当充分

考虑国际礼让。如嘉露酒庄诉 Andina Licores S.A.案中，美国上诉法院第九巡回法庭就指出，除非本案有

签发禁诉令的必要，且禁诉令的签发不会对国际礼让造成影响，法院方可签发禁诉令。禁诉令的签发无

疑会影响到另一国的司法程序，出于国际礼让的需要，禁诉令的发出应当受到以下因素的制衡：当事人

行为的性质、两国诉讼程序的态势、诉讼所涉政策的重要性，以及外国诉讼会在多大程度上损害法院公

正和迅速地达成结果。 

5. 结语 

总之，在各国管辖权日益扩张的背景下，为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维护国家司法主权、保护当事人

个人利益及公共政策的实施等社会公共利益，对于确有必要由我国法院审理的涉外民商事案件，我国法

院有适用禁诉令的必要。现行《民事诉讼法》第 103 条规定的行为保全制度不能适配禁诉令的需要，在

法理上缺乏一定的说服力。为此有必要在近期完善判决说理部分；中期可以考虑由两高出台相应的司法

解释；远期将禁诉令制度纳入《民事诉讼法》，构建专门的禁诉令制度，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民商事

管辖权冲突问题。同时，为尊重国际礼让原则及维系国际外交关系，我国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必须

谨慎发出禁诉令，具体而言，应以国际礼让原则为底线，在不损害他国司法主权的情况下向恶意提起平

行诉讼的当事人签发禁诉令。 

 

 

10《民事诉讼法》第 103 条：“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

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

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

裁定驳回申请。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对情况紧急的，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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